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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128      证券简称：罗顿 5      主办券商：浙商证券 

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新增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4月13日收到海南省

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【(2023）琼 01 

民初275号)及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诉讼材料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原告：艾许东等11名原告  

被告一：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告二：张雪南 

被告三：杨柳 

被告四：唐健俊 

被告五：颜廷超 

被告六：贾勇 

被告七：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被告八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 

案由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

请求事项： 

1、被告一赔偿11名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25,016,080.85元； 

2、被告一按照每名原告5000元的标准向原告代表人支付所有原告的律师费

用，该项诉讼请求暂计人民币55,000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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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被告一按照每名原告50元的标准向原告代表人赔偿通知费，该项诉讼请

求暂计人民币550元； 

4、被告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对上述全部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

任； 

5、本案的受理费、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八被告共同承担。 

（以上金额暂合计人民币25,071,630.85元） 

 

二、近12个月累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按照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对公司最近12

个月累计新增的诉讼事项进行了统计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起的过去12个月内，公

司累计新增诉讼事项共17起，新增诉讼涉案金额约4552.21万元，占公司最近经

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13.42%。基本情况如下：  

案号 
原

告 
被告 案由 受理法院 标的额（元） 

进

展

情

况 

（2022）

琼 01 民

初 227 号 

黄

春

芳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 

44,619.93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2）

琼 01 民

初 228 号 

钟

毅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 

29,913.34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2）

琼 01 民

初 229 号 

陶

冬

冬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

115,149.50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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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）

琼 01 民

初 230 号 

马

伟

强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

135,810.62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2）

琼 01 民

初 231 号 

修

永

华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

982,673.42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2）

琼 01 民

初 232 号 

钟

全

芳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 

90,004.95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3）

琼 01 民

初 29 号 

王

开

鹏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

810,000.00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3）

琼 01 民

初 30 号 

牛

晋

玲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

175,413.14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3）

琼 01 民

初 53 号 

陈

倍

群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 

53,753.15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（2023）

琼 01 民

初 98 号 

孙

磊 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   

110,000.00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(2023) 

琼 01 民

初 275 号 

艾

许

东

等

11

名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合伙)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

通合伙) 

张雪南等五名原董事、高管 

证券

虚假

陈述

责任

纠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 

25,071,630.85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4 

4 

股

东 

（2023）

沪 0115

民初

7906 号 

罗

顿

发

展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 

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

民间

借贷

纠纷 

上海市浦

东新区人

民法院 

 

17,903,100.00  

一

审

审

理

中 

(2022) 

琼 0108 

民初 

11480 号 

艾

许

东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

知情

权纠

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美兰

区人民法

院 

           -    

胜

诉

结

案 

(2022) 

琼 0108 

民初 

11478 号 

何

雨

松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

知情

权纠

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美兰

区人民法

院/海南

省海口市

中级人民

法院 

           -    

二

审

审

理

中 

(2022) 

琼 0108 

民初 

11481 号 

兰

海

燕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

知情

权纠

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美兰

区人民法

院/海南

省海口市

中级人民

法院 

           -    

胜

诉

结

案 

(2022) 

琼 0108 

民初 

11479 号 

李

玉

新 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

知情

权纠

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美兰

区人民法

院 

           -    

胜

诉

结

案 

(2022) 

琼 0108 

民初 

11482 号 

周

颜 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

知情

权纠

纷 

海南省海

口市美兰

区人民法

院/海南

省海口市

中级人民

法院 

           -    

二

审

审

理

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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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负面影响

鉴于大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

影响存在不确定性，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。公司将积极应诉，维护

自身权益，并严格按照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等有关要求及时对

相关诉讼、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17 日 


